
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

教师教学业绩量化评分 

方    案 

根据江油市职业中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《教师评职晋级量

化考核方案》，结合学校教学工作实际，拟定教师教学业绩量化评分

方案： 

一、教师教学工作业绩权重分值（共 13 分） 

教学工作量：10 分 

教研科研、论文、教学技能竞赛：各 1 分，共 3 分 

二、量化评分细则 

1、教学工作量（考核近三年教师担任教学工作量） 

（1）担任教学工作达到近三年全校平均课时量的，得 10 分， 

（2）担任教学工作未达到近三年全校平均课时量的，得 8 分， 

（3）未担任教学工作的教辅人员或工作量未达到近三年全校平

均课时量半数的兼职教辅人员，得 8 分， 

（4）教辅人员担任教学及以上的，得 10 分， 

（5）教辅人员未达到近三年全校平均课时量半数的，得 8 分， 

（6）行政人员达到应上课时量的，得 10 分，未达到应上课时量

的，得 8 分， 

（7）专业部长、教研组长按近三年全校平均课时量减 1 节考评。 

2、教研、论文、教学技能竞赛（考核近三年） 

（1）教师发表过经验文章、论文、刊物等，得 1 分， 



（2）教师上过校级、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教研课、公开课、说课、

课堂实录、课堂展示的，或承担各类科研课题研究的参研者，得

1 分， 

（3）教师参加过各项教学技能比赛、专业技能比赛的，或指导学

生参加各项技能比赛（文化、艺术类等）获奖的，得 1 分 

特别说明：以上三项需教师按照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内交本人的各

项原件资料进行审核，不交本人原件资料审核或未按时交资料审

核的，不得分。 

 

注：对于公开课、教学竞赛中，同一样材料（如参加说课赛、微

课赛等）只能在一种类别中加分，不能重复计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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